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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
南區

承辦人：吳佳彥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716

傳真：02-27278221

電子信箱：dop-a206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人任字第11001379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函影本1份 (17251655_1100137980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原住民族委員會函以，請協助擴大宣導「111年公務人員

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」報名訊息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奉交下原住民族委員會110年9月16日原民人字第

11000503801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旨揭考試預定於111年5月26日起至111年6月6日止受理報

名，預定考試日期為111年9月3日起至110年9月4日止，請

協助以公共電子看板或其他方式登載考試報名訊息。

三、另依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規定，自110年1

月1日起，報名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（以下簡稱

原民特考）應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初級以上合格證

書；自113年1月1日起，報名原民特考一、二、三等考試應

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中級以上合格證書，併予提

醒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景興國中 1100917

*PSAA1106006345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副本：

50


